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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体育学院留学生管理办法 

1、留学生来院报到时，须要求留学生提交《天津体育学院外国留学

生录取通知书》和 JW202 表（第一联）及《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》等有关

入学资料。 

2、留学生交付学费、注册费后，方可为其办理注册手续，填写学籍

卡片，发放学生证。 

3、教学管理部门要按照中央对外国留学生在教学上“严格要求，热

情帮助”的精神，安排好留学生的教学、课程，及时协助留学生购买教材， 

发放课程表。教学计划安排、学籍管理与中国学生一致。 

4、院办公室负责协调图书馆为留学生办理图书阅览证、借书证。 

5、对留学生须按照学院有关学生管理规定进行管理，对违纪的留学

生同样按照管理规定进行处理，屡教不改者限期回国。 

6、学历留学生在校学习期间连续请假两个月以上或不能跟班学习者， 

作休学或留级处理。 

7、课程结束，由教学管理部门向留学生提供成绩单和学分证明书。

留学生经考试合格（考试不合格者须参加补考）可获得结业证书或毕业证

书。留学生若无故不参加考试或上课缺勤次数达到课时 1/3 者，不得给予

结业证书或毕业证书。 

8、留学生本国的节假日或事假，可酌情准假一至三天。 

9、留学生临时回国或到第三国及香港、澳门地区旅游，应于两周前

提出申请，学院批准后，提前七天办理再入境手续。 

10、留学生离校时须到院办公室退还学生证、图书阅览证、借书证， 

填写《离校登记表》，办理相关离校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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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体育学院外国留学生学籍管理规定 

为了加强对外国留学生的规范管理，切实保障外国留学生学习秩序和

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《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》的规定和要求， 结

合我院实际，制定本预案。 

一、学籍管理规定 

1.考勤 

留学生在校期间应自觉地遵守学习纪律，按时上课，不得无故旷课、

迟到和早退。缺课较多的留学生，根据缺勤课时的数量，将受到取消考试资

格、留级、自动退学处理等处罚。 

2.休学 

留学生因事、因病一段时间内不能继续在华学习者，学生本人应持书面

申请或医生证明，到教务处办理休学手续。经留学生管理办公室批准后， 缩短

居留证，办理离校手续，并发给休学证明。休学期限为一学期或一学年。自费

生申请休学时所在学期学费一律不退。凭休学证明按规定时间复学。休学者

来华前应申请办理 X 签证。 

3.证书 

来华留学生完成学业后由学院颁发证书。 

本科生学业期满成绩合格者，颁发毕业证书；通过论文答辩，获得相应

学分者，授予相应学位，颁发相应学位证书；不合格者颁发结业证书； 中

途退学者颁发肆业证书。 

语言生，学业期满成绩合格者，颁发合格证书。四周以下的学习班， 

颁发学习证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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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日常管理 

1.加强宣传，提高留学生的防范意识。在每个学期开学大会上，坚持

强调留学生提高警惕，预防突发事件；不定期开展案例教育，向留学生通报

国内典型案例，从中吸取经验教训，避免类似事件发生。 

2.随时了解留学生动态，定期向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通报信息，保

持沟通。规范住宿管理制度和外出请假制度，坚持外来人员出入留学生公寓

登记检查制度。 

3.定期和不定期检查相结合。新学期开学和学期结束时的定期检查和期

中抽查相结合的方式，使学生养成良好习惯，时刻保持安全防范意识。 

4.留学生公寓每天24小时有人值班，尤其在节假日期间，要求值班人

员提高警惕，遇到突发事件立即通知应急指挥小组，由应急小组制定处理方

案，并向公安局有关负责人汇报，协调解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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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国留学生公寓会客制度 

为保持留学生公寓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，确保留学生公寓的安全，特

作如下规定： 

1、来访的客人，一律出示可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（身份证、学生证）， 

经验证登记后，可在留学生房间会客。如进入房间会客，必须把证件放在服

务台。来访客人进入房间，必须由被访人到服务台接入。会客结束后， 来

访人要及时取回证件。 

2、未带证件或不出示证件者不能会客。 

3、中国人一律不能在留学生房间留宿。 

4、到留学生公寓楼上课和辅导的教师，进楼可不登记。如值班人员

不认识，须验证后方可进入教室或留学生房间。 

5、会客时间： 

星期一至星期五：16：00～22：00 

星期六至星期日： 9：00～22：00 

6、值班人员在 22：00 对滞留本楼的来访人员负责进行清理。23：00 

锁楼门。如无特殊情况，留学生必须在锁楼门前返回公寓。 

7、凡违反以上规定者，由有关部门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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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国留学生公寓住宿须知 

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事管理法和天津市公安局有关部门规定及我 

院规章制度，为给外国留学生和宾客提供优质的服务和良好的住宿环境， 

特制定留学生公寓住宿须知，请自觉遵守。 

1、凡来公寓住宿的外国留学生和宾客，首先应在服务台办理住宿登

记手续，并主动出示证明本人身份的护照、居留证等，填写住宿登记表。 

2、留学生公寓严格执行会客登记制度。来访客人必须出示本人有效

证件并填写会客登记表，经客人允许后，方可会客，任何人不得私自留中

外朋友住宿。 

3、留学生及宾客必须遵守公寓的各项规章制度，注意保持房间卫生， 

不损坏室内物品和设施，如有损坏照价赔偿。 

4、留学生不得将自己的房间擅自转给和租借他人居住，不准把自己

房间的钥匙给他人使用，否则发生问题由本人负责。 

5、留学生住宿应严格履行《住房合同》和《有关费用规定》，及时

交纳房费及押金，过期须交滞纳金。退房时应及时找楼层服务员查房，然后

持楼层服务员签字单，到服务台办理退房手续。 

6、注意防火、防盗；锁好自己的门窗，认真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财务

以防丢失。未经许可不准使用高功率电器（特别是电炉），否则发生事故， 

后果自负，严重者追究当事人责任。 

7、公寓内禁止大声喧哗和在房间使用高音量音响，以免影响他人学

习和休息。禁止在房间内饲养各种宠物，不许在公寓楼道内堆放物品及燃放

烟花炮竹，以免发生火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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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体育学院留学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

为提高对留学生突发事件处置的应变能力，迅速有效地处理各类重大

突发事件，将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降至最低程度，特制定本预案。 

一、成立应急指挥小组 

成立学院留学生突发事件应急指挥小组，由吉承恕院长担任组长，副

院长刘志云、宋爱军任副组长。指挥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设在党委办公室（外

事办公室），由依惠琴兼任办公室主任。指挥小组全面负责学校留学生突发

事件的管理，办公室负责日常生活管理。 

二、日常措施 

1.加强宣传，提高留学生的防范意识。在每学期开学大会上，坚持强

调留学生提高警惕，预防突发事件。不定期开展案例教育，向留学生通报国

内典型案例，从中吸取经验教训，避免类似事件发生； 

2.随时了解留学生动态，定期向市外办、市教委、市公安局出入境管

理局通报工作，保持信息畅通； 

3. 规范住宿管理制度和外出请假制度，坚持外来人员出入留学生公

寓登记检查； 

4.留学生公寓 24 小时值班，尤其在节假日期间，要求值班人员提高警

惕，遇到突发事件立即通知应急指挥小组，并向公安局有关负责人汇报， 协调

解决； 

5.学校相关部门加强协调，建立联动机制，遇有突发事件，积极配合， 

共同做好处置工作，维护校园安定有序； 

6.完善管理措施，配齐工作人员，指定专人负责，每件事落实到人， 

不留死角，加强管理，提升层次与水平。 


